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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  
 

《 2005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 
 
 
  本人現正審閱政府當局所提供的題為 “2005年廢物處置 (修訂 )
條例草案  ⎯⎯  醫療廢物管制計劃 ”的文件 (下稱 “該文件 ”)，並有下列

意見：  
 
醫療廢物管理流程內各有關人士的責任及罰則  
 
廢物產生者  
 
  該文件第 2段訂明，醫療廢物產生者須將醫療廢物送往持牌的

處置設施處置，違反此規定的建議罰則為罰款 200,000元。若醫療廢物

產生者已把其醫療廢物交由持牌的醫療廢物收集商運送，便可視作已

履行責任。請澄清載列該等責任及罰則的法定條文。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下稱 “條例 ”)第 16A條規定，任何

人如無合法權限或辯解而將任何廢物存放，促使或准許存放在  ⎯⎯  
 

(a) 公眾地方；  
 
(b) 任何政府土地上；或  
 
(c) 沒有有關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同意下而在任何並非政府土

地的土地上，  
 

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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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第 18(1)條訂明多項規定，其中包括任何人犯有第 16A條

所訂的罪行  ⎯⎯   
 

(a) 如屬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 20萬元及監禁 6個月；  
 
(b) 如屬第二次定罪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6個

月；及  
 
(c) 如屬持續的罪行，則在向法庭證明該罪行是持續的，並

使法庭信納後，按持續犯罪期間每天另處罰款 1萬元。  
 
  從上述條文看來，倘醫療廢物產生者或其持牌的廢物收集商

把任何醫療廢物放在公眾地方、任何政府土地上、或於沒有有關的擁

有人或佔用人同意下而放在任何並非政府土地的土地上，將會觸犯第

16A條的規定，並會被處以第 18A條所載列的罰則。觸犯第 16A條所訂

的罪行，與醫療廢物產生者因為沒有安排適當處置醫療廢物而觸犯的

罪行，以及專業醫護人員沒有遵守關於運送醫療廢物的規定所觸犯的

罪行，這三者之間有何分別？若醫療廢物產生者已把其醫療廢物交由

持牌的醫療廢物收集商運送，此舉可否作為第 16A條下的合法辯解？  
 
廢物收集商  
 
  條例草案建議加入新訂的第 11(2)條，該條文訂明多項規定，

其中包括：任何人如提供收集或移去醫療廢物的服務，但該人  ⎯⎯  
 

(a) 不屬根據第 10(5)條就提供該等服務所發出的牌照的持有

人；或  
 
(b) 並非依據任何根據第 33(1)(ca)條訂立的規例獲授權提供

該等服務的人，  
 
即屬犯罪，可處第 6級罰款。  
 
  請閣下澄清 “收集 ”與 “移去 ”醫療廢物兩者之間的分別。  
 
  該文件提及，持牌收集商未能於 24小時內或根據有關當局的

規定將醫療廢物送往持牌處置設施，可處罰款 10萬元及監禁 6個月。請

閣下澄清載列該等責任及罰則的法定條文。  
 
  該文件第 3段述明： “為方便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 (如私人執業

診所 )選擇自行運送醫療廢物往持牌的處置設施，本計劃准許專業醫護

人員運送不超過 5公斤的醫療廢物往持牌的處置設施。”該文件的附件 II
則載列專業醫護人員沒有遵守關於運送醫療廢物的規定時可被判處的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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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閣下澄清下列各點：  
 

(a) 上述安排是否只適用於專業醫護人員？其他的小型醫療

廢物產生者 (例如化驗所 )是否亦可運送小量的醫療廢物

往持牌的處置設施？  
 
(b) 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專業醫護人員須否就收集或移去

醫療廢物申領牌照？  
 
(c) 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專業醫護人員所運送的小量醫療

廢物是否有任何限制 (例如只限於運送其本身所產生的

醫療廢物 )？  
 
  謹請閣下於 2005年 7月 25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回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黎順和 ) 
 
 
 
2005年 7月 25日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葉鳳瓊女士 ) 

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政府律師許行嘉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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